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为全面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和陕西文化特色，加强与欧洲文旅交流与合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组织陕西特色演出团赴英国举办“欢乐春节”演出活动。通过本次采购，选取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保障服务。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524,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465,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是否核心产品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标志产品

	1
	赴英国举办2026“欢乐春节”陕西文旅交流活动
	1.00
	524,000.00
	项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
采购包1：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标的名称：赴英国举办2026“欢乐春节”陕西文旅交流活动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项目服务内容
	为全面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和陕西文化特色，加强与欧洲文旅交流与合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组织陕西特色演出团（腰鼓秧歌团）赴英国举办2026年“欢乐春节”活动。通过本次采购，选取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保障服务。
项目包括：陕西特色演出团赴英国演出及开展交流活动的组织实施，协助演出团差旅安排及4天在外公务活动所需的车辆、翻译等必要的服务保障。具体活动安排以采购方最终确认行程为准。演出团要求为专业演出团体，表演形式为采购方根据活动内容确定的陕西腰鼓、秧歌，人数不少于20人，在此基础上，再配备1名人员负责演出活动的宣传推广。

	
	2
	二、服务要求
	（一）负责演出团在外活动的沟通、实施及保障。
（二）负责演出活动所需的翻译。
（三）负责演出活动宣传推广工作。
（四）负责演出活动文稿、总结工作。全程保留活动现场资料。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总结报告，包括图文视频资料等。
（五）负责演出团安全保障等工作。
（六）其他有利于演出活动开展，采购方和中标方共同协商同意的事项。
（七）采购金额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演出团在英国伦敦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费用均按照《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2.演出团人员的演出等相关费用。
3.演出团出访所需物料、器乐等包装和运输等产生的费用。
4.演出团行程保障服务费用。



3.2.3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符合采购文件服务内容要求，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3.2.4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1：
符合采购文件服务内容要求，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3.2.5其他要求
采购包1：
按合同条款要求执行。
3.3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
采购包1：
2026年2月中旬
3.3.2服务地点
采购包1：
英国
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1、 交付的服务必须等同或优于本项目采购文件“服务内容及要求”所述的标准。若乙方在其响应文件中承诺的技术标准优于本项目采购文件“服务内容及要求”所述标准的，按响应的承诺执行。
2、 中标（成交）供应商完成并交付的工作成果需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则视为接受。如果在验收时采购人表明不接受中标（成交）供应商提交的工作成果并明示不接受的原因，中标供应商应当采取合理之措施进行修改，以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
3.3.4支付方式
采购包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
采购包1：付款条件说明：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00%。
采购包1：付款条件说明：活动顺利结束且达到采购人预期的活动效果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00%。
3.3.6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1）违约责任：①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②未按合同要求提供的设备质量不能满足合同技术要求，采购人会同招标组织机构有权终止合同和对供应商的违约行为进行追究。③乙方不能按期完成工作任务，乙方须按甲方已支付金额的双倍金额，返还于甲方，作为赔偿。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产品不能按计划完成，乙方不用承担赔偿责任。（2）合同争议解决：合同执行中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达不成一致时，可向采购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3.4其他要求
供应商需要在线提交所有通过电子化交易平台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文件，同时，线下提交纸质投标文件正本壹份、副本壹份，纸质投标文件正副本分别胶装，标明供应商名称密封递交，递交截止时间同在线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一致；若电子投标文件与纸质投标文件不一致的，以电子投标文件为准；纸质投标文件可邮件递交，应于递交投标文件载止时间前邮寄到代理机构。收件地址：陕西中经招标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8B高速经纬大厦16层）；收件人：郭燕妮；联系电话：029-87888601、029-87888602转8013；注：请发顺丰快递，其他快递此地址无法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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